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榕黎院学〔2020〕30号

关于做好2021年大学生医疗保险参保工作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、福屿校区管委会：
为了做好大学生医疗保障参保工作，根据《关于做好2021年度在榕高校大学生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工作的通知》（榕医管文〔2020〕25号）要求，现将我院2021年大学生医疗保险参保工作安排如下：
一、参保对象：2018、2019、2020级在校生。
二、缴费标准：
大学生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930元/人，政府补助620元/人，学生个人缴费310元/人。
（一）2020级新生保险有效期为本年度参保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；
（二）2018级、2019级学生保险有效期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；
三、参保原则：自愿原则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工作步骤：
（一）宣传动员（9月15日至11月29日）
各班级传达学院通知，解读《2021年度在榕高校大学生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指南》（附件1），动员学生参保。
（二）数据导入（10月27日至10月30日）
各系于10月30日中午前，将新生信息填入《[福州大学生医保]批量新增和调入模版》（附件2），填写完成后提交至学生资助中心。各系提交表格后学生才能缴费。
（三）缴费（11月1日至12月6日）
学生通过移动缴费。下载闽政通APP或关注“福建税务”、“银联福建”微信公众号。
（四）数据核对（12月7日至12月10日）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下达减免医保费用人数，各系核准参保、缴费人数及名单，放弃参保的学生填写《放弃参加2021年度大学生医疗保险申请表》（附件3），各系填报《2021年度缴费情况明细表》（附件4）。
五、工作要求：
请各系于12月16日中午前将《2021年度缴费情况明细表》电子档及纸质档（加盖系部公章）和学生《放弃参加2021年度大学生医疗保险申请表》纸质版报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联系人：陈灵。
附件：
1. 2021年度在榕高校大学生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指南
2. [福州大学生医保]批量新增和调入模版
3.放弃参加2021年度大学生医疗保险申请表
4.2021年度缴费情况明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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